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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條  凡在本校註冊在學之研究生，方有資格領取研究生獎學金。 

第 二 條  獎學金之審查及標準如下：  

一、碩士班獎學金發放時間為一年級下學期、二年級上學期與二年級

下學期。 

二、碩士班獎學金發放原則為各所前學期學業成績第一名且操行成績

不得低於80分為發放對象，發放金額每名各為伍千元整。 

三、前項獎學金發放排序如發生學業成績同分時以必修科目平均成績

較高者為優先，若必修科目平均成績亦相同則以操行成績較高者

為優先。 

第 三 條 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並報請校長核備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